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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通过明确就业指导办公室岗位规范，以确保标准化工作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实现各项标准化

工作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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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指导办公室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发展部就业指导办公室的工作原则、任职条件、工作职责、

工作内容、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的就业指导办公室岗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0663 人才测评服务业务规范

GB/T 33667-2017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规范

GB/T 28222-2011 服务标准编写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毕业生

按照学校招生计划招收的具有学籍、取得毕业资格的应届和未超过择业期年限的毕业生。

3.2

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学生处及各系部为帮助毕业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念、提升就业能力、促进就业而开展的咨询、辅导、

招聘和培训活动。

4 工作原则

4.1 规范管理

就业指导办公室应以规范化开展就业指导服务为首要原则，严格遵循就业指导标准化工作要求，规

范执行领导小组工作要求。

4.2 高效有序

就业指导办公室应注重工作效率，有序组织各项就业指导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4.3 持续改进

就业指导办公室应按照标准化工作要求，组织工作持续提升改进，不断优化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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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职条件

5.1 本科及以上学历。

5.2 有一年以上在校就业指导工作经历。

5.3 经过就业指导标准化知识培训。

5.4 具备人力资源管理、职业生涯规划和心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

5.5 熟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6 工作职责

6.1 组织贯彻国家就业指导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组织贯彻落实学校规

章制度及标准。

6.2 制定与学校方针、目标相适应的就业指导工作任务和目标。

6.3 制定学校就业指导工作规划、计划、方案和专项经费预决算。

6.4 组织制定学校就业指导标准体系并组织编写、实施、复审、修订标准。

6.5 组织就业指导工作表彰工作。

6.6 组织就业指导学习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职业规划知识、就业创业心理咨询。

6.7 组织就业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评价、改进工作。

6.8 组织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年度工作的组织、申办、汇总、撰写报告和年审工作。

6.9 根据毕业生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

6.10 就业政策咨询，包括提供经济、社会文化、就业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方面法律、法规和

政策咨询等内容。

6.11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职业倾向分析，包括提供人格特征、求职动机、职业偏好、胜任素质测量

等内容。

6.12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包括提供自我认知、环境分析、职业定位、目标设计、

发展路径指导等内容。

6.13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就业技能辅导，包括提供信息甄选、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模拟等就

业技能训练和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洽谈等创业技能辅导等内容。

6.14 根据部、省、市、区、街道各级单位的要求，做好就业数据的收集、审核、修订、报送、撰写分

析报告等工作。

7 工作内容

7.1 就业指导服务

7.1.1 通过印制政策解读手册、开设网络专题或张贴海报等便于高校毕业生获得咨询内容的手段提供

服务。

7.1.2 提供服务对象就业创业政策咨询，包括提供经济、社会文化、就业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各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咨询等内容。

7.1.3 采取政策宣讲方式时，将就业政策告知服务对象。

7.2 常规工作

7.2.1 组织贯彻国家就业指导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组织贯彻落实学校

规章制度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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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制定与学校方针、目标相适应的就业指导工作任务和目标。

7.2.3 制定学校就业指导工作规划、计划、方案和专项经费预决算。

7.2.4 组织制定学校就业指导标准体系并组织编写、实施、复审、修订标准。

7.2.5 组织就业指导工作表彰工作。

7.2.6 组织就业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评价、改进工作。

7.2.7 组织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年度工作的组织、申办、汇总、撰写报告和年审工作。

7.2.8 根据毕业生需求提供个性化、精准化就业指导服务。

7.2.9 就业政策咨询，包括提供经济、社会文化、就业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方面法律、法规

和政策咨询等内容。

7.2.10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职业倾向分析，包括提供人格特征、求职动机、职业偏好、胜任素质测

量等内容。

7.2.11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包括提供自我认知、环境分析、职业定位、目标设

计、发展路径指导等内容。

7.2.12 根据学生的需求，给予就业技能辅导，包括提供信息甄选、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场模拟等

就业技能训练和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洽谈等创业技能辅导等内容。

7.2.13 根据部、省、市、区、街道各级单位的要求，做好就业数据的收集、审核、修订、报送、撰写

分析报告等内容。

7.3 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工作

7.3.1 组织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各项工作。

7.3.2 组织落实就业创业指导服务队伍的培训、指导工作。

7.3.3 组织落实每年服务站工作的总结、汇报、验收工作。

7.3.4 落实服务站上级指导部门安排的各项工作。

7.4 培训工作

7.4.1 组织就业指导学习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法律法规和政策职业规划知识、就业创业心理咨

询。

7.4.2 组织落实部、省、市级开展的就业指导相关的学习培训活动。

7.4.3 组织开展校内的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培训学习活动。

7.5 宣传推广工作

7.5.1 撰写新闻宣传稿件，并在校内外各类媒体发布。

7.5.2 按要求组织参加部、省、市级组织的各类会议。

7.6 职业规划/就业指导教研工作

7.6.1 组织有关老师撰写并发表职业规划/就业指导教研课题及论文。

7.6.2 组织参与或承担职业规划/就业指导教研项目。

7.7 组织会议工作

7.7.1 定期组织召开毕业班辅导员培训工作推进会。

7.7.2 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就业工作调度会、部署会、表彰大会等。

7.8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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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与考核评价

8.1 接受学生发展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8.2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